关于香格里拉市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6年1月19日在香格里拉市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香格里拉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将香格里拉市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提请市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十二五”地方公共财政数据回顾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撤县设市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个五年，我市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始终做到服从和服务于香格里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财政在经济社会中的调节和“杠杆”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财力保障，地方财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十二五”我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达21.16亿元，较“十一五”6.87亿元增收14.29亿元，增幅达208.01%；“十二五”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累计达155.04亿元，较“十一五”33.94亿元增支121.1亿元，增幅达356.81%。
二、2015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5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深化、全面推进改革、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等影响，今年收支矛盾更加突出。严格执行好2015年预算，进一步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对于贯彻落实市委各项决策部署，推进我市地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2015年财政工作和预算执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按照全市总体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重要作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面落实新预算法和各项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完善预算管理各项制度，切实推进预算公开透明，严格控制预算执行，全面推进预算公开；健全政府预算体系，推进全口径预算，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将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地方教育附加等11项基金收支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确保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领域支出，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构成。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主体税种。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下滑严重，部分主体税种明显回落或增幅较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收入增幅相应放缓。完成收入任务异常艰难，但我市加强了收入征管工作力度，启动财税联动机制，确保圆满完成我市2015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目标任务。
2015年香格里拉市市域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10102万元，同比增收10266万元，增长10.28%。其中：州级完成44127万元，开发区完成10926万元，市本级完成55049万元。   

2015年，我市地方财政总收入为93856万元，较上年84190万元增收9666万元，增长11.48%。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55049万元，较上年完成数50462万元增收4587万元，增长9.09%，比年初目标任务数54499万元增长1.01%。

全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项目完成情况：税收收入47358万元，非税收入7691万元；分部门完成情况：国税部门完成4856万元，为任务数4789万元的101.40%，超收67万元；地税部门完成44102万元，为任务数43946万元的100.35%，超收156万元；财政部门完成6091万元，为任务数5764万元的105.67%，超收327万元。
2、转移支付资金争取情况
基于2015年度我市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我市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14%，其余86%的可用财力资金依靠上级，因此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加强对上衔接、汇报和争取政策、资金作为政府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向上争取资金成效显著。全年共争取转移支付资金110344万元，增收18833万元，增长20.58%。近年来，争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呈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从“十一五”末2010年的42533万元增长到“十二五”末2015年的110344万元，增加67811万元，年均递增31.89%。          

3、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15年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389686万元，同比增支58494万元，增长17.66%。

4、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执行平衡情况  

2015年，我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5504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合计318300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86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6095万元，一般转移支付110344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24000万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0000万元，置换债券14000万元），上年结余资金26898万元（其中：结转资金25109万元，净结余1789万元），调入资金2644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92万元，其他调入资金2252万元），收入总计426891万元。

2015年，我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89686万元，上解支出合计4434万元（其中：体制上解3088万元，专项上解1346万元，该项支出会因后续上解数额变动发生变化），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4000万元（收入来源为置换债券收入），增设预算周转金500万元，支出总计408620万元。

收支相抵后，2015年，我市年终结余资金为18271万元。其中，净结余2658万元，结转下年支出15613万元。财政结转资金是指当年支出预算已执行但尚未完成，或因故未执行，下年度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财政资金。由于受专项资金管理规定、项目跨年实施、资金下达时间等因素影响，在年度预算执行完毕后，均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结转资金，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增长，客观上必然带来结余结转资金规模的逐步增加。需说明，该结转结余资金中的净结余会因上解支出数的变动发生变化。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5年，我市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750万元，同比增收172万元，增长4.81%，上级补助收入合计4586万元，上年结余936万元，收入总计9272万元。

本年度，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603万元，调出资金3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地方教育附加等11项基金收支列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277万元，均为结转下年支出。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教育附加等11项基金收支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后，2015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支规模减少。
总的看，2015年财政运行基本平稳，各项财政改革发展工作取得了新进展。这是市委、市政府科学领导、决策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市各部门齐心协力的结果。

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财政运行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在现行税制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非税收入占比偏高。财政支出刚性增长迅猛，支出结构僵化，一些支出政策碎片化，制度设计不科学，如不深化财政改革，财政中长期压力非常大。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偿债压力巨大，但化解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随着财税体制改革各项措施陆续出台，传统思维、习惯做法与改革新要求产生碰撞，改革举措落地难度大。财经纪律意识比较淡薄，对财经法律法规的遵从度不够，预算执行中资金“跑冒滴漏”等现象时有发生，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2016年香格里拉市财政预算草案情况说明

新《预算法》于2015年实施。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指导下，2016年香格里拉市财政预算编制，严格落实新预算法要求。一是详细报告新预算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预算的重点事项，包括上年度预算执行、本年度预算安排、政府债务、转移支付等。二是重点报告支出预算，自觉接受监督。三是继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财政进一步清理结转结余资金，严格管理新增结转结余，将清理出来的资金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四是细化预算编制。将预算草案中的支出预算细化到项级分类科目，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预算细化到经济分类科目；进一步压缩代编预算规模，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五是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除涉密信息外，所有使用财政拨款的部门都要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

（一）2016年香格里拉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一是收入预算编制按照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略有余地的原则，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结合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合理确定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目标。二是支出预算编制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根据市政府总体部署要求，2016年除政法部门外的各单位人员包干经费及公车运行费按原标准下调5%），盘活存量，优化增量，重点向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倾斜，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三是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在编报本级预算收入的同时，将上级固定性的各项补助完整地纳入年初预算，并根据近几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到位情况，结合我市常规项目，将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试编入年初预算。四是根据2007年清理规范津补贴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市委办、市政府办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工资管理严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通知》，从2016年起我市取消年人均184元的水电、取暖费发放。
2016年，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预计完成58352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长6%。按现行体制计算，增值税与消费税返还收入940万元，所得税返还收入89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预计68160万元，上年净结余收入2658万元，全市可用财力131000万元（可用财力不含专项资金及上年结转），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计192497万元，上年结转15613万元，全年收入总计339110万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汇编2016年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拟安排支出334610万元，增设预算周转金20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300万元；全年预计安排总支出339110万元（其中本级财力安排支出131000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编入此预算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根据2016年实际到位情况据实下达，具有不固定性及不可控性。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是在上年度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基础上，综合考虑收入基础、政策调整等因素编制。支出预算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专款专用”原则编制。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3905万元，上年结余277万元，预计上级补助收入4723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8905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教育附加等11项基金收支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后，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支规模减少。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根据统筹地区上年度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预测、社会保险政策调整情况及社会保险工作计划等因素编制。其中：保险费收入根据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人数、社会保险费率或固定缴费标准、上年度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等因素，结合社会保险征缴扩面、历年欠费追缴等情况确定。财政补贴收入根据上年度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剔除不可比因素后加上本年度新增财政补助进行测算。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根据统筹地区上年度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本年度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人数变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保险政策调整情况及社会保险待遇标准变动等因素编制。

2016年预计社保基金收入36853万元，上年结余10302万元。全年预计安排支出31818万元，年终结余15337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鉴于我市市级国有企业户数少、规模小、资产总量小、经营效益不景气等因素，选择香格里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编企业。预计国有资本金收入40万元，拟安排支出40万元。

以上预算安排的具体情况详见《香格里拉市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新预算法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在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本预算草案前，可安排下列支出：上年度结转支出；参照上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出的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法律规定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以及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等。
四、认真贯彻新预算法，做好2016年财政工作

2016年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的起步之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

2016年财政工作总体思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州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坚持以做大财政收入总量为主要任务，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投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深化预算管理、绩效监督、国库管理制度等财政改革，创新财政管理机制，全面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2016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提质增量，着力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一是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收入增长目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对我市财政运行的影响，增强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克服不利因素，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努力通过投资带动相关财税收入增长，夯实财政增收基础。二是加强部门协作，加强对重点税源监控，抓好收入监管。加大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征管力度，挖掘增收潜力，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努力完成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三是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及资金支持。我市经济基础较为脆弱，财源比较单一，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支出的增长，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仅靠自身的努力无法摆脱财政困境。我们要坚决克服安于现状、消极等待的思想，提高政策敏感度，把握上级财政及有关部门支出的政策动向，配合部门积极立项，将准备工作做实，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增强地方财力，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二）坚持突出重点，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大力支持企业发展。认真落实财税优惠政策，在企业项目投入、新产品研发、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鼓励中小企业围绕重点产业配套发展，壮大主导产业。用活用足市域经济发展调度资金，着力缓解中小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支持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企业的税收贡献率。二是扎实推进园区建设。加强箐口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拓宽工业园区发展空间，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积极支持园区引进一批“高科技、高税收、高成长”的企业。三是大力支持第三产业发展。创新政府投资方式，大力支持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培育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服务产业，不断提高文化旅游产业对市级财政的贡献率。

（三）坚持民生优先，着力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众

一是压缩一般性支出。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安排好教育、“三农”、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需要。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集中财力办大事。二是继续落实和完善各项惠农政策。整合各类支农资金用于高原特色农业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大力培育农业精品。积极落实各项惠农补贴政策，确保各项惠农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三是支持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加大教育、卫生投入力度，确保教育、卫生经费投入逐年增长，继续深化九年义务免费教育工作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四是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提高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加大对养老保险、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优抚救助、农村五保户供养、就业再就业的投入，力争用最少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益，让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四）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

一是继续推进2016年需完成的各项财政改革，完善以部门预算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预算决策和管理机制，规范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行为，做好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财政转移支付综合管理系统的实施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库管理制度，继续开展财政专户清理工作，深入推进公务卡改革工作。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工作，本着“内外并重、由内及外”的原则，重点开展以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跟踪问效工作。二是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加强对乡镇财政财务管理的指导，提升基层财务管理水平，实现基层财政管理工作科学化、精细化。三是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在进一步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系统平台的基础上，强化对各单位、各部门国有资产的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各位代表、委员，2016年的财政各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完成2016年预算意义重大。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觉接受市人大的监督指导，虚心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和建议，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完成全年预算和各项财政改革发展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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